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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2 008 年年年年 6 月月月月 23 日會議日會議日會議日會議  

有關檢控人員在審訊前會見證人的事宜有關檢控人員在審訊前會見證人的事宜有關檢控人員在審訊前會見證人的事宜有關檢控人員在審訊前會見證人的事宜

刑事檢控專員致辭全文刑事檢控專員致辭全文刑事檢控專員致辭全文刑事檢控專員致辭全文  

主 席 女 士 、 各 位 議 員 ：

我 很 高 興 有 機 會 向 事 務 委 員 會 發 言，講 述 檢 控 人 員 在 審 訊 前

會 見 證 人 ( “審 前 會 見 ” )的 事 宜 。  

2 .   由 高 級 助 理 刑 事 檢 控 專 員 彭 寶 琴 女 士 擔 任 主 席 的 工 作 小

組 ， 將 於 2 0 0 9 年 研 究 上 述 事 宜 。 今 天 ， 彭 女 士 及 高 級 政 府 律 師 曾 藹

琪 女 士 陪 同 我 一 起 出 席 本 會 議 。

3 .   工 作 小 組 仍 未 開 始 進 行 研 究。當 工 作 小 組 的 報 告 完 成 後，我

們 會 仔 細 考 慮 所 提 出 的 建 議 。如 有 關 意 見 認 為 適 宜 推 行 審 前 會 見 ，我

們 會 先 與 各 有 關 方 面 進 行 全 面 討 論 ， 然 後 才 就 推 行 審 前 會 見 作 出 決

定 。

4 .   現 時 仍 處 於 初 步 階 段，我 可 以 說 的 是 主 要 的 普 通 法 司 法 管 轄

區 已 採 用 審 前 會 見，他 們 亦 已 視 之 為 基 本 的 良 好 做 法 。該 些 司 法 管 轄

區 認 為 審 前 會 見 可 額 外 保 障，使 那 些 原 本 可 能 要 在 證 據 薄 弱 的 案 件 中

出 庭 應 訊 的 人 免 受 檢 控，因 為 這 能 及 早 剔 除 那 些 對 主 要 控 方 證 人 可 靠

程 度 存 疑 的 案 件。 事 實 上 ， 工 作 小 組 的 初 步 研 究 已 確 定， 沒 有 一 個 普

通 法 司 法 管 轄 區 在 研 究 審 前 會 見 之 後，決 定 不 採 用 這 個 做 法 。兩 個 月

前 ，英 格 蘭 及 威 爾 斯 開 始 採 用 審 前 會 見 ，相 信 他 們 的 例 子 可 為 工 作 小

組 帶 來 建 設 性 的 啟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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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2 0 0 4 年 1 2 月 2 0 日 ， 英 格 蘭 及 威 爾 斯 檢 察 總 長 御 用 大 律 師

L o r d  G o l d s m i t h 就 採 用 審 前 會 見 發 表 報 告 。 L o r d  G o l d s m i t h 在 序 言 中

表 示 ：  

 

許 多 公 眾 人 士 如 知 悉 英 格 蘭 和 威 爾 斯 的 檢 控 人 員 無 權 在 審 訊 前

會 見 證 人 (即 使 這 些 主 要 證 人 的 可 信 性 可 能 是 應 否 進 行 檢 控 的 關

鍵 所 在 )定 會 感 到 詫 異。案 件 該 否 繼 續，是 由 檢 控 人 員 作 出 決 定 ，

但 目 前 檢 控 人 員 卻 不 獲 准 親 自 評 估 證 人 證 據 的 可 靠 性 或 可 信

性 。 其 他 國 家 的 檢 控 人 員 對 這 情 況 同 樣 會 感 到 詫 異 。  

 

令 人 驚 訝 的 是，只 有 英 格 蘭 和 威 爾 斯 的 檢 控 人 員 不 能 直 接 與 證 人

接 觸 ， 即 使 接 觸 是 為 了 評 估 証 人 的 可 信 性 或 可 靠 性 －－ 雖 然 一 個

公 平 公 正 的 檢 控 機 關 是 無 理 由 不 肩 負 這 個 責 任 的。我 期 望 政 府 檢

控 事 務 部 能 成 為 全 球 首 屈 一 指 的 檢 控 機 關，備 受 尊 崇，而 且 獲 公

認 為 受 害 人 權 益 和 公 義 的 捍 衞 者。要 實 現 這 個 理 想，便 必 須 改 變

現 況 。  

 

檢 控 人 員 是 負 責 執 行 檢 控 工 作 的 人，他 們 必 須 自 行 決 定，哪 些 是

重 要 的 證 據，以 及 哪 些 證 據 需 要 進 一 步 研 究。這 方 面 的 責 任 交 由

合 資 格 的 律 師 處 理 是 理 所 當 然 的，因 為 大 家 確 認 他 們 具 有 評 估 證

據 的 技 能。不 過，在 現 時，雖 然 檢 控 人 員 要 就 案 件 是 否 有 足 夠 證

據 支 持 繼 續 進 行 檢 控 而 作 出 有 充 分 根 據 的 決 定，但 他 們 似 乎 無 法

掌 握 一 個 至 為 重 要 的 元 素 ， 就 是 他 們 根 本 不 可 以 在 認 為 有 必 要

時 ， 選 擇 與 證 人 面 談 ， 從 而 評 估 證 人 是 否 可 信 和 可 靠 。  

 

公 眾 正 確 地 期 望 檢 控 人 員 堅 定 迅 速 、 公 平 公 正 地 檢 控 刑 事 罪 行 ，

只 有 在 案 件 的 籌 備 工 作 充 分 而 恰 當 (而 檢 控 是 符 合 公 眾 利 益 的 )，

和 檢 控 人 員 有 信 心 所 得 證 據 可 依 靠 的 情 況 下，才 對 受 疑 人 提 出 檢

控。按 照 道 理，要 滿 足 公 眾 這 個 期 望，檢 控 人 員 須 能 在 審 訊 前 會

見 證 人 以 了 解 證 人 的 證 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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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我 的 結 論 是，基 於 本 文 件 所 載 的 理 由 ，我 們 必 須 改 變 現 況 ，

好 讓 日 後 檢 控 人 員 可 以 會 見 證 人 。  

 

6 .   其 後 ， 英 格 蘭 北 部 推 行 了 一 項 審 前 會 見 證 人 試 驗 計 劃 ， 當 局

認 為 試 驗 計 劃 成 效 卓 著 。 2 0 0 7 年 1 1 月 2 7 日 ， 繼 L o r d  G o l d s m i t h 擔 任

英 格 蘭 及 威 爾 斯 檢 察 總 長 的 B a r o n e s s  S c o t l a n d 御 用 大 律 師 宣 布 ， 此 後

檢 控 人 員 將 有 機 會 就 證 供 會 見 主 要 證 人 。 她 解 釋 會 見 本 身 旨 在 達 致 3

個 主 要 目 的 ：  

 

�  讓 檢 控 人 員 評 估 證 人 的 證 供 是 否 可 靠  

�  協 助 檢 控 人 員 了 解 複 雜 的 證 據  

�  向 證 人 解 釋 法 律 過 程 和 程 序  

 

B a r o n e s s  S c o t l a n d 表 示 ：  

 

我 很 高 興 宣 布 ， 我 們 會 把 一 項 計 劃 推 及 至 全 英 國 ， 我 確 信 這 項 計

劃 能 加 強 檢 控 程 序 ， 並 發 揮 作 用 ， 在 整 個 審 訊 過 程 向 證 人 提 供 更

多 支 援 。 我 們 自 2 0 0 2 年 起 已 為 刑 事 司 法 體 系 帶 來 重 大 的 進 展 ，

但 繼 試 驗 計 劃 成 功 推 行 後 ， 正 式 推 展 這 項 計 劃 是 我 們 的 另 一 步 ，

讓 我 們 向 前 邁 進 ， 令 審 訊 過 程 更 臻 完 善 。 我 特 別 有 信 心 的 是 ， 這

個 政 策 上 的 改 變 對 有 易 受 傷 害 證 人 的 案 件 ， 尤 具 價 值 。  

 

7 .   因 此 ， 由 2 0 0 8 年 4 月 開 始 ， 審 前 會 見 計 劃 在 英 格 蘭 及 威 爾

斯 各 地 推 行 。  

 

8 .   推 行 審 前 會 見 計 劃，對 英 格 蘭 及 威 爾 斯 的 檢 控 工 作 帶 來 重 要

的 改 變 。 該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檢 控 人 員 現 在 可 以 跟 其 他 普 通 法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檢 控 人 員 一 樣 ， 向 證 人 詢 問 證 據 方 面 的 事 情 。 在 採 用 審 前 會 見 計 劃

前 ， 有 關 出 現 指 導 證 人 提 供 證 據 或 在 審 前 會 見 時 取 得 的 證 據 可 能 受 到

玷 污 的 情 況 ， 已 予 以 審 慎 考 慮 。 結 果 ， 推 行 審 前 會 見 試 驗 計 劃 後 發 現 ，

如 有 提 供 訓 練 和 指 引 ， 這 方 面 的 風 險 很 低 。 試 驗 計 劃 所 得 的 結 論 是 ，

審 前 會 見 是 非 常 有 用 的 工 具 ， 應 在 有 需 要 時 使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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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審 前 會 見 計 劃 的 優 點 是 讓 檢 控 人 員 在 法 律 程 序 的 初 步 階

段 ， 有 機 會 親 自 (而 非 透 過 間 接 途 徑 )評 估 證 人 所 提 供 的 證 據 是 否 可

靠 ， 並 在 得 到 更 多 資 料 後 對 個 案 作 出 決 定 。 同 時 ， 整 個 會 面 過 程 會 被

錄 音 ， 以 保 障 會 面 信 實 而 持 正 。  

 

1 0 .   到 2 0 0 9 年 ， 我 們 將 會 知 道 工 作 小 組 作 出 什 麼 建 議 ， 屆 時 便

可 展 開 辯 論 。如 我 們 決 定 推 行 審 前 會 見 計 劃 ，便 會 諮 詢 所 有 有 關 團 體

的 意 見 。 我 們 對 此 事 持 開 放 態 度 ， 工 作 小 組 將 小 心 考 慮 計 劃 的 利 弊 ，

以 及 這 計 劃 是 否 適 用 於 香 港 。  

 

1 1 .   假 如 研 究 顯 示 審 前 會 見 計 劃 能 為 刑 事 司 法 制 度 帶 來 好 處，則

我 們 沒 有 理 由 不 準 備 跳 出 目 前 的 框 框，以 改 善 我 們 的 制 度 。檢 控 人 員

須 決 定 一 名 證 人 的 證 供 是 否 可 信 ，但 卻 不 能 直 接 與 他 接 觸 ，通 知 證 人

有 關 的 決 定 ， 有 人 可 能 會 認 為 這 是 不 可 思 議 的 。 同 時 ， 亦 有 人 力 陳 ，

假 如 檢 控 人 員 在 審 訊 前 會 見 證 人 ， 可 能 會 有 風 險 。 如 進 行 諮 詢 的 話 ，

這 一 切 問 題 均 須 予 以 充 分 考 慮 。 在 作 出 決 定 前， 仍 有 很 長 的 時 間。 我

們 對 此 事 保 持 開 放 態 度，並 期 待 工 作 小 組 在 2 0 0 9 年 向 我 們 提 交 報 告。 

 

 

 

 

 

 

刑 事 檢 控 專 員 江 樂 士 資 深 大 律 師  

 

2 0 0 8 年 6 月 2 3 日  

 


